梁财社〔2020〕148号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缴费
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河西乡卫生院、大厂中心卫生院、九保乡卫生院、平山乡卫生院、小厂乡卫生院、芒东镇中心卫生院、勐养镇卫生院、曩宋中心卫生院：
为进一步加强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缴费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0〕162号），现下达你单位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缴费省级补助资金11.82万元（具体分配金额详见附件1），该款项收入列入2020年政府收支分类“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0399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科目，政府及部门经济分类支出科目（详见附表1-2）。
请按照要求认真组织实施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加强和完善绩效管理，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请尽快挂接项目以便于及时下达资金。
附件：
1、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代缴省级补助资下达配表
2、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代缴省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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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1-1.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代缴省级补助资下达表
	县市
	贫困人口签约数
（含已脱贫、未脱贫、返贫）
	已脱贫签约人数
	未脱贫及返贫签约人数

	
	经费测算数据
	经费合计(万元）
	经费测算数据
	省级补助标准（元）
	金额（元）
	经费测算数据
	省级补助标准（元）
	金额（元）

	梁河县
	20601
	11.82
	12547
	4.8
	60225.6
	8054
	7.2
	57988.8







附件1
1-2.2020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个人代缴省级补助资金下达表
	单位名称
	建档立卡户总人口（人）
	金额（元）
	政府预算功能分类科目
	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分配金额（元）

	勐养镇卫生院
	4636
	17230
	2100399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
	50502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27委托业务费
	17230

	芒东镇中心卫生院
	5062
	18812
	
	
	
	18812

	河西乡卫生院
	3609
	13412
	
	
	
	13412

	九保乡卫生院
	2148
	7984
	
	
	
	7984

	曩宋乡中心卫生院
	5026
	18680
	
	
	
	18680

	平山乡卫生院
	4279
	15902
	
	
	
	15902

	大厂乡中心卫生院
	4352
	16174
	
	
	
	16174

	小厂乡卫生院
	1788
	6646
	
	
	
	6646

	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904
	3360
	
	
	
	3360

	合计
	31804
	118200
	
	
	
	118200



	

